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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A股网上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发行人

”

或

“

格力电器

”

或

“

公司

”

)

本次增发不超过

2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500

号文核准

。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不超过

189,976,689

股

。

2

、

本次增发采取网上和网下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次网上发行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

3

、

本次发行价格为

17.16

元

/

股

,

为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2012

年

1

月

11

日

(T-2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

值

。

4

、

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上发行

,

有关网下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

《

上海证券报

》

上的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网下发行公告

》。

5

、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

月

12

日

(T-1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

数量

,

按照

10: 0.3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84,536,662

股

,

占本次增发最高发行数量的

44.50%

。

公司原股东放

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网下发行公告

》

的

规定进行发售

。

6

、

公司原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

并行使其优先认购权

,

网上申购简称

“

格力增发

”

,

申购

代码

“

070651

”。

7

、

若公司原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托管在两家或两家以上的证券营业部

,

其优先认购权合并计算

,

应在其中一家证券营业

部报价申购

。

8

、

网上申购日为

2012

年

1

月

13

日

(T

日

)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

、

网下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募集资金需

求

,

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

并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

(T+3

日

)

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

《

上海证券报

》

上刊登的

《

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发行结果公告

》

中予以公布

。

9

、

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与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1

股

,

上限为

90,000,000

股

。

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发行分

类两类

:A

类申购为有效申购股数为

1,500

万股或以上

,

不超过

9,000

万股且承诺锁定期为

3

个月的机构投资者的申购

;B

类申购为

有效申购股数为

50

万股或以上

,

且不超过

9,000

万股的申购

。

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网上

、

网下

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50%:50%,

如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申购与网下

A

类申购及网下

B

类申购数量累计之和超过公司

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

则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

,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

对网上

、

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

,

以实现网下

A

类申购的

配售比例不低于网下

B

类的配售比例

,

网下

B

类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

10

、

本公告仅对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

。

投资者欲了

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详细阅读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

(T-2

日

)

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

《

上海证券报

》

上的

《

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

》

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

意向书

》

全文

。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释 义

除非特别指明

,

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

格力电器、发行人、公司 指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增发 指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定时间 指 深交所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时至

１１

：

３０

时，

１３

：

００

时至

１５

：

００

时

原股东 指

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

网上申购日

／Ｔ

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该日为网下、网上申购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优先认购权 指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０．３

的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权利

机构投资者 指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证券投

资基金、法律法规允许申购新股的境内法人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

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

符合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本次发行价

格进行申购、及时缴付申购定金或申购款、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

发行的种类及数量

发行人本次增发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

1.00

元

,

数量不超过

189,976,689

股

。

最终发行数量将由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上

、

网下的申购情况及发行人筹资的需要协商确定

,

并在申购结束后的发行结果公告中

公布

。

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不足最终发行数量的

,

余额部分将由承销团包销

。

2

、

网上发行对象

本次网上发行的对象为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

月

12

日

(T-1

日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

,

以及所

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东账户的境内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

。

3

、

发行地点

全国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

4

、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17.16

元

/

股

,

为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2012

年

1

月

11

日

(T-2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

。

5

、

募集资金总额

发行人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26,000

万元

。

6

、

网上申购简称及申购代码

本次发行股票网上申购简称为

“

格力增发

”

,

申购代码为

“

070651

”。

7

、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

月

12

日

(T-1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

量

,

按照

10: 0.3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84,536,662

股

,

占本次增发最高发行数量的

44.50%

。

公司原股东与其

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

并行使优先认购权

。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

余部分按照本公告规定进行发售

。

8

、

网上

、

网下配售比例

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网上

、

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50%:50%

。

如获得超额认购

,

则除

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

对网上

、

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

,

以实现网下

A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不低于网下

B

类的配售比例

,

网下

B

类的配售比例

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

详见本公告

“

二

、

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

的相关内容

9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网下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

网上路演、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

刊登《增发提示性公告》网上、网下申购日，网下申购定金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确定网上、网下发行数量，计算配售比例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结果

补缴余款（若网下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到账截止时间为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

网上未获配售的资金解冻，网下申购资金验资（若网下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10

、

承销方式

:

承销团余额包销

。

经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

,

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

(

包括原股东优先配

售认购部分

、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及机构投资者网下

A

类申购与网下

B

类申购之和

)

仍不足最终发行数量的

,

余额部分将

由承销团包销

。

11

、

本次增发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

12

、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处理

,

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2011

年修订

)

的规定

,

实行

10%

的价

格涨跌幅限制

。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在本次发行申购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合并统计网上和网下的有效申购情况

,

然后根据整体申购情况以

及发行人的筹资需求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数量

。

本次发行总量为不超过

189,976,689

股

。

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

有效申购将按如下原则获得配售

:

1

、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

,

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

投资者认购后的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

2

、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

(

即出现了超额认购的情况

)

时

:

(1)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配售

,

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格力电器股

数乘以

0.03(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

,

精确到

1

股

)

。

(2)

扣除公司原股东获得优先配售的股票外

,

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

申购类型 条件 配售比例

网下

Ａ

类申购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５００

万股或以上，且承诺锁定期为

３

个月

ａ

网下

Ｂ

类申购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０

万股或以上

ｂ

网上通过“

０７０６５１

”申购代码进行的申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股

ｃ

本次除原

A

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外

,

剩余部分将依照以下原则进行发行

:

网下

A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不低于网下

B

类

申购的配售比例

,

网下

B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

“

070651

”

申购代码进行申购的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

即

a≥b,b≈c

。

按照上

述标准分入同一类型的申购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

三、申购数量的规定

1

、

公司原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

并行使其优先认购权

。

2

、

参与网上申购的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1

股

,

申购数量

(

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

)

上限为

90,000,000

股

。

原股东的优先

认购权仅限于股权登记日持有数量乘以优先认购比例

10: 0.3(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

,

精确到

1

股

)

。

如原股东申购数量超过按

照比例计算的优先认购股数的

,

其超出部分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一起参加比例配售

。

3

、

每个资金账户必须按申购的价格和股数在申购前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

申购资金额

=

申购股数

×17.16

元

。

四、网上申购程序

1

、

办理开户登记

凡申购本次增发股票的投资者

,

申购时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

A

股证券账户卡

,

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

,

必须在

申购日即

2012

年

1

月

13

日

(T

日

)

前

(

含该日

)

办妥开户手续

。

2

、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已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

,

必须在申购日

(T

日

)

前

(

含该日

)

根据自己的申购数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

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

申购者

,

必须在申购日

(T

日

)

前

(

含该日

)

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

,

并根据申购数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

3

、

申购手续

(1)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

,

应认真

、

清楚地填写代理买入股票委托单的各项内容

,

股票申购简称

“

格力增发

”

,

申购代码

“

070651

”

,

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的营业执照

、

A

股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

(

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等于申购股票所需的款项

)

到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申购

。

柜台人员查验申购者交付的各项凭证

,

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申购

。

(2)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时

,

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的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

(3)

每个股票账户只能申购一次

,

申购委托一经申报不能撤单

,

同一账户若多次申购

,

除首次申购外的其他申购均无效

。

(4)

若公司原股东持有的格力电器股票托管在两家或两家以上的证券营业部

,

则只能在其中一家营业部报价申购

,

优先认

购权按其所拥有的格力电器股数合并计算

。

五、发售

1

、

申购确认

申购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12

年

1

月

16

日

(T+1

日

),

由各证券营业部将申购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清算银行开

立的申购资金专户

。

确因银行结算制度而造成申购资金不能及时入账的必须在该日提供人民银行电子联行系统汇划的划款

凭证

,

并确保申购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2012

年

1

月

17

日

(T+2

日

)

上午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前申购资金入账

,

所

有申购资金一律冻结在指定清算银行的申购账户中

。

申购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2012

年

1

月

17

日

(T+2

日

),

进行核算

、

验资

,

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及深

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申购资金的到帐情况进行核查

,

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以

申购资金的实际到位情况确认有效申购资金

,

凡资金不实的申购

,

一律视为无效申购

。

发行人会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

上及网下申购情况

,

结合本次筹资需求

,

确定本次最终发行数量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上述结果确认投资者的获售申购

。

2

、

公布发行结果

2012

年

1

月

18

日

(T+3

日

),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

《

上海证券报

》

上公告发行结果

,

包括

:

发行总

量

、

有效申购总量

、

原股东优先认购数量

、

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获售情况

、

机构投资者的获售情况等

。

3

、

发售股份

、

确认认购股数

2012

年

1

月

18

日

(T+3

日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确认参与网上申购的各个账户获得配售股票的结果

。

原股东可根据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公布的发行情况

,

对照其在股权登记日所持格力电器股票数量及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情况确认其获得优先配

售和发售的股数

;

其他公众投资者可根据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公布的发行情况

,

对照其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情况确认其获得发

售的股数

。

六、结算与登记

1

、

申购结束后从

2012

年

1

月

16

日

(T+1

日

)

到

2012

年

1

月

18

日

(T+3

日

)

共三个工作日

,

全部有效申购资金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冻结

,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

证监发行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处理

。

2

、

申购结束后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

(T+3

日

)

发售股票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网上发行结果进行清算交割和股东登记

,

并将

发售结果发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

3

、

申购结束后第四个工作日

2012

年

1

月

19

日

(T+4

日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结算参与人的所有申购款予以解冻

,

并按配售

结果扣划认购款

,

同时将获配售的总认购款划入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结算备付金账户

。

2012

年

1

月

19

日

(T+4

日

),

主承销商在收

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转的认购款后

,

与网下机构投资者足额缴纳的认购股款合并

,

按照承销协议的规定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

,

将款项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

4

、

本次网上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深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网上配售结果进行

。

七、发行费用

本次网上发行不收佣金

、

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

八、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

发行人拟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

(T-1

日

)14:00-16:00,

就本次发行在中

证网

(http://www.cs.com.cn)

举行网上路演

,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

以上安排如有任何调整

,

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公告为准

。

九、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

、

发行人

名称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朱江洪

住 所

: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联 系 人

:

望靖东

电 话

:0756-8614883

传 真

:0756-8614998

、

8622581

2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 称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联 系 人

:

孟祥友

、

袁新熠

、

刘晓晨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益田路江苏大厦

38-45

楼

电话

:0755-82944635

、

83734796

、

25310057

传真

:0755-82960141

发行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月11日

股票简称:格力电器 股票代码:000651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

GREE� ELECTRIC� APPLIANCES,� INC.� OF� ZHUHAI

（注册于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声 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招股说明

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招股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保证所披

露信息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本公司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保证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

实

、

完整

。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

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根据

《

证券法

》

的规定

，

证券依法发行后

，

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发行人自行负责

，

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下列重大事项

，

并仔细阅读本招股意向书中对风险的叙述

：

１

、

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

公司新老股东将共享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２

、

根据艾肯家电网统计

，

２０１０

冷冻年度

，

国内空调行业前三大品牌格力

、

美的和海尔在国内家用空调市场的占有率合计

达到

７１．１３％

，

体现出明显的寡头竞争特征

。

尽管公司已具备核心竞争力

，

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

但若公司未能及时适应市场竞

争方式的转变并进一步保持技术

、

质量

、

销售渠道等方面的领先优势

，

则将可能面临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增长放缓的风险

。

３

、

公司主营产品家用空调和商用空调所需核心配件是压缩机和电机

，

主要原材料为钢

、

铜

、

铝和塑料等

。

根据公司统计

，

产品原材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

９５％

左右

，

因此

，

原材料和关键配件价格及供应量的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

。

空调产品所使用的上述原材料均为基础性原材料

，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波动

，

该等原材料价格也大幅震荡

。

若原材料价

格上涨

，

则将增加公司产品成本

，

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

公司凭借独特的竞争优势

，

具有较强的定价能力

，

同时

，

对生

产经营用的原材料铜进行一定的套期保值

，

因此

，

公司可有效降低原材料和配件价格的波动对公司生产成本带来的风险

。

４

、

空调行业和房地产市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因此

，

国家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

抑制投资

、

投机性购房等政策措施将

对空调市场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压力

，

但同时

，

保障性住房建设

、

家电下乡

、

以旧换新

、

节能惠民补贴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了房地产市场调控对空调行业的冲击

。

５

、

报告期内

，

格力电器资产负债率始终维持在

７５％

以上的较高水平

，

２００８

年末

、

２００９

年末

、

２０１０

年末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

，

公司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报表口径

）

分别为

７８．０９％

、

８０．５３％

、

８１．１７％

及

７９．３５％

。

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未来投资支出的扩大给公司带

来一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

。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

、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Ｇｒｅ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

Ｉｎｃ．ｏｆ ＺｈｕＨａｉ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格力电器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１

法定代表人

：

朱江洪

成立时间

：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注册资本

：

２

，

８１７

，

８８８

，

７５０

元

注册地址

：

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办公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邮编

：

５１９０７０

电话

：

０７５６－８６１４８８３

传真

：

０７５６－８６１４９９８ ０７５６－８６２２５８１

互联网网址

：

ｗｗｗ．ｇｒｅｅ．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

货物

、

技术的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制造

、

销售

：

泵

、

阀门

、

压缩机及类似机械

，

风机

、

包装设备等通用设备

、

电机

，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

电线

、

电缆

、

光缆及电工器材

，

家用电力器具

；

批发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

；

零售

：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

二

、

本次发行概况

（

一

）

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的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决议有效期延

长一年的议案

》

和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

并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５００

号文核准

。

（

二

）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

每股面值

、

股份数量

１

、

发行股票种类

：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人民币

１

元

３

、

发行股票数量和规模

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股

（

含

２５

，

０００

万股

），

募集资金额不超过

３２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含

３２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

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的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

整

。

最终发行数量和规模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

。

４

、

发行对象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

Ａ

股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政策禁止者除外

）。

５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网上

、

网下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公司股东最大可按其登记在册的持股数

量享有每

１０

股配

０．３

股的优先配售权

。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

但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股数为

５０

万股

。

６

、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１６

元

／

股

，

为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Ｔ－２

日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

值

。

７

、

预计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量不超过

３２．６

亿元

。

若按募集资金量

３２．６

亿元计算

，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扣除发行费用

）

为

【】

亿元

。

８

、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五个项目

（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建设期

１

总部商用空调技改扩产项目

６０

，

００３ ６０

，

０００ ２

年

２

武汉商用空调建设项目

５６

，

０６７ ５０

，

０００ ２

年

３

郑州家用空调建设项目

７６

，

２９５ ７０

，

０００ １

年

４

年产

６００

万台新型节能环保家用空调压

缩机项目

１１８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２

年

５

节能环保制冷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

术改造建设项目

５６

，

０００ ５６

，

０００ ２

年

合计

３６６

，

３６５ ３２６

，

０００

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投入上述五个项目

，

若本次募集资金不足或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进度不一致

，

公司将以自

有资金

、

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解决

。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可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

上述

五个项目募集资金的投入和建设

，

公司将同时进行

，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

，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和

市场状况

，

来确定具体的投入顺序

，

并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

９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公司确定在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账号为

【】。

（

三

）

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本次发行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

承销期的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止

；

承销机构及承销比例如下

：

承销地位 承销商 承销比例（

％

）

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

分销商

合计

（

四

）

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 金额（万元）

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

律师费用

审计及验资费用

发行手续费

合计

上述费用为预计费用

，

承销及保荐费将根据

《

保荐协议

》

及

《

主承销协议

》

中相关条款根据发行情况最终确定

，

律师费用

、

审计及验资费用等将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增减

。

（

五

）

主要日程与停复牌安排

本次发行期间的主要日程与停牌安排如下

：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Ｔ－２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Ｔ－１

日）

网上路演、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Ｔ

日）

刊登增发提示性公告；网上、网下申购日；网下申购定金缴款；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Ｔ＋１

日）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Ｔ＋２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确定网上、网下发行股数，计算配售比例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Ｔ＋３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或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

结果补缴余款（到账截止时间为

Ｔ＋３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网上摇号抽签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４

日）

网上申购款解冻，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发行人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

六

）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结束后

，

新增股份将尽快申请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

三

、

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

一

）

发行人

名称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朱江洪

联系人

：

望靖东

办公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邮编

：

５１９０７０

电话

：

０７５６－８６１４８８３

传真

：

０７５６－８６１４９９８ ０７５６－８６２２５８１

（

二

）

保荐人和承销团成员

１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楼

邮 编

：

５１８０２６

保荐代表人

：

刘丽华

、

王苏望

项目协办人

：

潘青林

项目组其他成员

：

蒋欣

、

张欢欢

、

王大为

、

张迎

、

顾奋宇

、

刘伟斌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２

、

副主承销商

名称

：

法定代表人

：

经办人员

：

办公地址

：

电话

：

传真

：

分销商

：

法定代表人

：

经办人员

：

办公地址

：

电话

：

传真

：

（

三

）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

：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张文晶

经办人员

：

张文晶

、

杨爱东

办公地址

：

上海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２４０１

室

邮编

：

２００１２０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６ ６８１６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６ ６４６６

（

四

）

审计机构

名称

：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池生

经办人员

：

韩振平

、

刘连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７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２２－２３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１７１６７８９

传真

：

０１０－５１７１６７９０

（

五

）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５０４５

号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６６７

（

六

）

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第二节 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股）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４５％ ５４８

，

１２７

，

８１２ － ４６４

，

０７３

，

７５０

河北京海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９．９０％ ２７９

，

０９９

，

４７６ －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 Ｃ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Ｃ

其他

１．９６％ ５５

，

２５４

，

６６７ － －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２６％ ３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 －

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２％ ３４

，

４５２

，

４３７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１．０３％ ２８

，

９１１

，

２７２ － －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４％ ２６

，

４５１

，

３２４ － －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９％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２％ ２３

，

１４９

，

０４９ － －

朱江洪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６％ ２１

，

５０７

，

４１６ １６

，

１３０

，

５６２ －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

财务会计信息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

分别为中审亚太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１０２０３

号

、

中审亚

太审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０００１

号

、

中审亚太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１０１４７

号

）。

以下财务数据和信息

，

非经特别说明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均引自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未经

审计

。

（

一

）

最近三年又一期简要财务报表

１

、

合并报表主要数据

（

１

）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５

，

５８１

，

７１１．５７ ５

，

４５３

，

２７１．８６ ４

，

２６１

，

０８１．５５ ２

，

３２７

，

７０７．４５

非流动资产

１

，

０４４

，

５４６．７５ １

，

１０７

，

１６５．９５ ８９１

，

９４３．５１ ７２８

，

７６４．４５

资产总额

６

，

６２６

，

２５８．３２ ６

，

５６０

，

４３７．８１ ５

，

１５３

，

０２５．０７ ３

，

０５６

，

４７１．８９

流动负债

４

，

５７４

，

７３９．９５ ４

，

９６７

，

４９４．７５ ４

，

０８３

，

９２４．４０ ２

，

２９５

，

５２５．０６

非流动负债

５１３

，

１７８．４８ １９１

，

７７２．２４ ３

，

８３２．１４ １

，

８４１．９８

负债总额

５

，

０８７

，

９１８．４３ ５

，

１５９

，

２６６．９９ ４

，

０８７

，

７５６．５４ ２

，

２９７

，

３６７．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１

，

４６５

，

４７９．１７ １

，

３３０

，

２５５．４８ ９９６

，

９９０．０３ ７３４

，

１３１．５８

（下转A7版）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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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000651� � �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编号:2012-02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A股网下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发行人

”

或

“

格力电器

”

)

本次增发不超过

2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500

号文核准

。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不超过

189,976,689

股

。

2

、

本次增发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

、

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次网上发行由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

3

、

本次发行价格为

17.16

元

/

股

,

为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2012

年

1

月

11

日

(T-2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

值

。

4

、

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下发行

。

有关网上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上的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网上发行公告

》。

5

、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

月

12

日

(T-1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

数量

,

按照

10: 0.3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84,536,662

股

,

占本次增发最高发行数量的

44.50%

。

公司原股东与

其它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

“

070651

”

,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

及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网上发行公告

》

的规定进行发售

。

6

、

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与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1

股

,

上限为

90,000,000

股

。

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发行分类

两类

:A

类申购为有效申购股数为

1,500

万股或以上

,

不超过

9,000

万股且承诺锁定期为

3

个月的机构投资者的申购

;B

类申购为有

效申购股数为

50

万股或以上

,

且不超过

9,000

万股的申购

。

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网上

、

网下预

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50%:50%,

如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申购与网下

A

类申购及网下

B

类申购数量累计之和超过公司原

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

则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

,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

对网上

、

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

,

以实现网下

A

类申购的配

售比例不低于网下

B

类的配售比例

,

网下

B

类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

7

、

本次网下发行的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

本次发行的网下部分设有最低申购数量限制

。

机构投资者每张

《

申购表

》

的申购下

限为

50

万股

,

超过

50

万股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

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

每个机构投资者的网下申购数量上限为

9,000

万股

。

8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缴纳申购款的

20%

作为申购定金

。

投资者须在申购日

2012

年

1

月

13

日

(T

日

)15:00

时前向保

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的银行账户划出申购定金

,

同时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传真申购表和划款凭证等指定文件

,

并须保证其

应缴纳的申购定金在当日

(T

日

)17:00

时前汇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的银行账户

。

9

、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

,

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

、

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

参加网下申购

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发行人原股东

,

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

10

、

网下申购日为

2012

年

1

月

13

日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

、

网下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

的集资需求

,

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总量

,

并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

(T+3

日

)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上刊登的

《

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发行结果公告

》

中予以公布

。

11

、

本公告仅对机构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下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

。

投资者

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详细阅读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

(T-2

日

)

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

《

上海证券报

》

的

《

珠海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

》

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

股意向书

》

全文

。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释 义

除非特别指明

,

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

格力电器、发行人、公司 指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增发 指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定时间 指 深交所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时至

１１

：

３０

时，

１３

：

００

时至

１５

：

００

时

原股东 指

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证券投

资基金、法律法规允许申购新股的境内法人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

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

符合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本次发行价

格进行申购、及时缴付申购定金或申购款、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０．３

的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

网下申购日

／Ｔ

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该日为网下、网上申购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

发行的种类及数量

本次增发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

1.00

元

。

本次增发数量不超过

189,976,689

股

,

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上

、

网下的申购情况及发行人

筹资的需要协商确定

,

并在申购结束后的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

。

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不足最终发行数量的

,

余额部分将由

承销团包销

。

2

、

网下发行对象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

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最低认购股数为

50

万股

,

超过

50

万股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

。

每个机构投资者的网下申购数量上限为

9,000

万股

。

一般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

、

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发行人原股东

,

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

3

、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17.16

元

/

股

,

为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2012

年

1

月

11

日

(T-2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

。

4

、

募集资金总额

发行人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26,000

万元

。

5

、

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

月

12

日

(T-1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

,

按照

10: 0.3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84,536,662

股

,

占本次增发最高发行数量的

44.50%

。

公司原股东与其他

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

并行使优先认购权

。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将纳入剩

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网上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

6

、

网上

、

网下配售比例

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网上

、

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50%:50%

。

如获得超额认购

,

则除

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

对网上

、

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

,

以实现网下

A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不低于网下

B

类的配售比例

,

网下

B

类的配售比例

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

详见本公告

“

二

、

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

的相关内容

。

7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网下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

网上路演、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

刊登《增发提示性公告》

网上、网下申购日，网下申购定金缴款日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确定网上、网下发行数量，计算配售比例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结

果补缴余款（若网下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到帐截止时间为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

网上未获配售的资金解冻，网下申购资金验资（若网下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

款）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8

、

承销方式

:

承销团余额包销

。

经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

,

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

(

包括原股东优先配售

认购部分

、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及机构投资者网下

A

类申购与网下

B

类申购之和

)

仍不足最终发行数量的

,

余额部分将由承

销团包销

。

9

、

本次增发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

10

、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处理

,

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2011

年修订

)

的规定

,

实行

10%

的价格

涨跌幅限制

。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在本次发行申购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合并统计网上和网下的有效申购情况

,

然后根据整体申购情况以

及发行人的筹资需求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数量

。

本次发行总量不超过

189,976,689

股

。

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有效

申购

(

包括网下及网上申购

)

将按照如下原则获得配售

:

1

、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

,

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

投资者认购后的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

2

、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

(

即出现了超额认购的情况

)

时

:

(1)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配售

,

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格力电器股

数乘以

0.03 (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

,

精确到

1

股

)

。

(2)

扣除公司原股东获得优先配售的股票外

,

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方法进行配售

:

申购类型 条件 配售比例

网下

Ａ

类申购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或以上，且承诺锁定期为

３

个月

ａ

网下

Ｂ

类申购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０

万股或以上

ｂ

网上通过“

０７０６５１

”申购代码进行的申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股

ｃ

本次除原

A

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外

,

剩余部分将依照以下原则进行发行

:

网下

A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不低于网下

B

类

申购的配售比例

,

网下

B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

“

070651

”

申购代码进行申购的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

即

a≥b,b≈c

。

按照上

述标准分入同一类型的申购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

向不具有优先认购权的有效申购的发售过程中

,

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

,

网上发行和网下发行的不足

1

股的零

股累积后由主承销商包销

。

三、申购数量的规定

1

、

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股数为

50

万股

,

超过

50

万股的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

每个机构投资者网下申

购的申购数量上限为

9,000

万股

。

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

、

法规关于投资者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

证券

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应遵守法律

、

法规关于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

最终的配售结果确定后

,

投资者持股如达到发行人股本总额

5%

以上

(

含

5%),

须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2

、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发行人原股东

,

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

四、网下申购程序

(

一

)

一般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程序

1

、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本次增发股票的投资者

,

申购时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

A

股证券账户卡

,

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

,

必须在

网下申购日即

2012

年

1

月

13

日

(T

日

)

前

(

含该日

)

办妥开户手续

。

2

、

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

,

以其他方式传送

、

送达一概无效

,

传真号码

:

0755-25310402

、

82943121

、

25310959

、

82960167,

传真确认电话号码

:0755-25310057(

前两部传真

)

、

82940545(

后两部传真

),

业务

咨询电话号码

:0755-82944635

、

83734796

。

投资者须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

(T

日

)15:00

时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1)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申购表

》

(

见附件

1)

(2)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单位公章

)

(3)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5)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出的正式申购要

约

,

具有法律效力

,

不得撤回

。

3

、

缴纳申购定金

(1)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必须缴纳申购款的

20%

作为申购定金

。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17.16

元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20%

申购定金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

:

收款账户户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８１９５８９０５１８１０００１

收款账户开户行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收款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８５８４００１６２７

收款银行联系人 吴婷婷 江睿妮

收款银行查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７７６０９

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

,

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

,

如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

:0123456789,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

明

:0123456789

。

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

:

汇款用途中的证券账户号码是主承销商认定申购定金归属的重要依据

,

请务必完整

、

正

确地填写

。

(2)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2012

年

1

月

13

日

(T

日

)15:00

时前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账户划出申购定

金

,

并于当日

15:00

时前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传真划款凭证复印件

。

投资者须确保申购定金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

(T

日

)17:00

时前

汇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账户

。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

请投资者注意资

金在途时间

。

4

、

申购款的补缴或多余定金的退还

(1)2012

年

1

月

16

日

(T+3

日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上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

内容

包括最终确定的发行数量

、

网上及网下申购情况

、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数量

、

网上网下配售比例

、

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单

及其获配售数量

、

应退还的多余申购定金等

。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售股票数

量及缴款

(

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

)

的通知

,

获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补缴申购款

。

(2)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定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款

。

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

,

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须在

2012

年

1

月

18

日

(T+3

日

)17:00

时以前

(

指资金到账时间

),

将其应补缴的申购款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

同上述缴付申购定金账户

),

同时向

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2012

年

1

月

18

日

(T+3

日

)17:00

时之前补足申购款

,

其配售资格将被取

消

,

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

,

归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所有

,

其所放弃部分的股票将由承销团包销

。

若定金大于申购款

,

多余定

金将统一在

2012

年

1

月

18

日

(T+3

日

)

退款

。

(3)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

证监发行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处理

。

(4)

机构投资者用于申购的资金来源必须符合法律

、

法规的要求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

(5)

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

(T+1

日

)

对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定金

、

2012

年

1

月

19

日

(T+4

日

)

对机

构投资者补缴申购款

(

若有

)

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

,

并出具验资报告

。

(6)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

,

并出具见证意见

。

五、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收佣金

、

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

六、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

发行人拟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

(T-1

日

)14:00-16:00,

就本次发行在中

证网

(http://www.cs.com.cn)

举行网上路演

,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

以上安排如有任何调整

,

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公告为准

。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

、

发行人

名称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朱江洪

住 所

: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联 系 人

:

望靖东

电 话

:0756-8614883

传 真

:0756-8614998

、

8622581

2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 称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住 所

:

深圳市益田路江苏大厦

38-45

楼

联 系 人

:

孟祥友

、

袁新熠

、

刘晓晨

电 话

:0755-82944635

、

83734796

、

25310057

传 真

:0755-82960141

发行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月11日

附件

1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申购表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申请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即构成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不可撤销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申购专用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４０２

、

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

２５３１０９５９

、

８２９６０１６７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前两部传真）、

８２９４０５４５

（后两部传真）。

单位全称

所管理的产品名称（如适用）

身份证明号码

证券账户户名（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托管券商席位号（深圳）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电话

经办人身份证号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退款银行信息

（退款银行信息必须与原汇款银行信息相同）

汇入行全称

收款人账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大额支付系统号

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金额（申购数量

×１７．１６

元） 万元

申购定金（申购金额

×２０％

） 万元

申购类别（

Ａ

类或

Ｂ

类）

投资者承诺：确认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有效、完整，且申购行为已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保证用于申购的资金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

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

,

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

,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

1

、

本表可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newone.com.cn)

下载

。

为便于清晰起见

,

建议投资者另行打印此表

。

2

、

身份证明号码填写

:

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编码

,

其中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注册号

;

证券

投资基金填写

“

基金名称前两字

”

+

“

证基

”

+

“

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

;

全国社保基金是

“

全国社保基金

”

+

“

投资组合号码

”

;

企业年金基金是

“

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

3

、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

,

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即构成参与申购的申请人对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出的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

若因申请人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

,

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

4

、

每张申购表的申购股数不得低于

50

万股

,

超过

50

万股的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

每个投资者最大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9,

000

万股

。

5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参与申购

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6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金额的

20%

足额缴纳申购定金

,

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

。

申请人须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

(T

日

)15:00

前划出申购定金

,

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17:00

前到达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

,

如深圳证券账

户号码为

:0123456789,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0123456789

。

7

、“

单位全称

”

中填写的内容应该和加盖的公章一致

,

如果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产品申购

,

则需要填写其管理的产品名

称

。

8

、

退款银行信息中的户名须为投资者自有资金账户户名

,

退款银行信息

(

包括开户行

、

账号及户名

)

应与申购资金汇款账户

一致

。

9

、

有意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

,

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

(T

日

)15:00

点前连同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

、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如适用

)

以及申购资金付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并于传真后

10

分钟内打电话进行确认

。

为保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

,

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

“

单位名称

”、“

页码

、

总

页数

”

和

“

经办人

、

电话

”。

10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传真电话

:0755-25310402

、

82943121

、

25310959

、

82960167

传真确认电话

:0755-25310057(

前两部传真

)

、

82940545(

后两部传真

)

业务咨询电话

:0755-82944635

、

83734796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51� � �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12-03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发A股

网上路演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500

号文核准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将增发

不超过

25,000

万股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有关情况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

(

星期四

)14:00-16:00

在中证网

(http://www.cs.com.cn)

进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月11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深圳市 福田区 益田路 江苏大厦38-45楼

签署日期:2012年1月10日


